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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完成

暨未来减持计划预披露的公告
持股 5%以上股东北京中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持有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上市公司”）股份 157,399,935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6.33%）的股东北京中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北京中信”），拟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9,280,62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 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38,561,242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

2、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减持公告披露 15 个交易日后开始减持，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近日，公司收到北京中信出具的《减持计划完成告知函》及《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减持计划完成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4）。北京中信拟在减持公告披露后的 6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

计不超过 19,280,62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且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公司分别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2020 年 9 月 2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
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5）、《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比例达到 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04），对北京中信减持进展情况进行了公告，上述事项详见公司披露在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相关公告。

自 2020 年 5 月 25 日至 2020 年 9 月 10 日期间，北京中信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2,158,008 股，减持计划已完成，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占蓝帆医疗总股本比例（%）

北京中信

集中竞价 2020年 5月 25日 17.85 400,500 0.0415
集中竞价 2020年 5月 26日 19.41 112,900 0.0117
集中竞价 2020年 5月 27日 21.60 39,400 0.0041
集中竞价 2020年 5月 28日 21.74 302,500 0.0314
集中竞价 2020年 5月 29日 24.04 170,100 0.0176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1日 24.47 105,200 0.0109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2日 23.76 101,100 0.0105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3日 24.31 79,500 0.0082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4日 24.53 107,500 0.0112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5日 24.07 84,900 0.0088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8日 24.25 282,800 0.0293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9日 24.13 72,600 0.0075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10日 25.94 125,400 0.0130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11日 26.01 293,500 0.0304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12日 28.00 242,100 0.0251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15日 30.09 226,000 0.0234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16日 30.27 263,000 0.0273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17日 31.12 119,700 0.0124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18日 29.55 143,500 0.0149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19日 29.35 164,900 0.0171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22日 28.79 110,532 0.0115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23日 28.44 189,900 0.0197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24日 27.93 239,600 0.0249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29日 29.44 262,700 0.0273
集中竞价 2020年 6月 30日 29.69 316,800 0.0329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1日 29.31 206,000 0.0214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2日 29.32 73,000 0.0076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3日 29.99 131,100 0.0136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6日 30.16 102,800 0.0107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7日 30.39 127,000 0.0132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8日 29.23 113,000 0.0117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9日 29.00 110,700 0.0115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10日 30.89 173,200 0.0180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13日 34.96 50,100 0.0052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14日 36.13 199,400 0.0207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15日 34.93 154,700 0.0160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16日 33.13 78,600 0.0082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17日 30.88 54,800 0.0057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20日 30.39 91,600 0.0095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21日 31.57 80,900 0.0084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22日 31.93 66,500 0.0069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23日 30.77 95,300 0.0099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24日 29.14 56,300 0.0058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27日 29.92 102,500 0.0106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28日 30.26 81,400 0.0084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29日 30.90 55,600 0.0058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30日 30.49 52,100 0.0054
集中竞价 2020年 7月 31日 30.91 160,800 0.0167
集中竞价 2020年 8月 3日 32.66 125,100 0.0130
集中竞价 2020年 8月 4日 33.92 89,100 0.0092
集中竞价 2020年 8月 5日 33.91 120,600 0.0125
集中竞价 2020年 8月 6日 33.36 60,000 0.0062
集中竞价 2020年 8月 7日 32.43 84,800 0.0088
集中竞价 2020年 8月 10日 32.02 30,700 0.0032
集中竞价 2020年 8月 11日 32.32 101,500 0.0105
集中竞价 2020年 8月 12日 29.89 114,500 0.0119
集中竞价 2020年 8月 13日 29.64 75,500 0.0078
集中竞价 2020年 8月 14日 29.50 104,100 0.0108
集中竞价 2020年 8月 17日 29.82 89,600 0.0093
集中竞价 2020年 8月 18日 29.81 148,900 0.0154
集中竞价 2020年 8月 19日 29.24 87,300 0.0091
集中竞价 2020年 8月 20日 28.70 98,300 0.0102
集中竞价 2020年 8月 21日 28.55 100,500 0.0104
集中竞价 2020年 8月 24日 29.33 214,700 0.0223
集中竞价 2020年 8月 25日 30.21 178,500 0.0185
集中竞价 2020年 8月 26日 29.40 210,705 0.0219
集中竞价 2020年 8月 27日 28.19 632,500 0.0656
集中竞价 2020年 8月 28日 26.87 471,600 0.0489
集中竞价 2020年 8月 31日 27.64 199,700 0.0207
集中竞价 2020年 9月 1日 27.07 139,600 0.0145
集中竞价 2020年 9月 2日 26.30 321,500 0.0333
集中竞价 2020年 9月 3日 26.48 190,800 0.0198
集中竞价 2020年 9月 4�日 25.79 144,600 0.0150
集中竞价 2020年 9月 7日 25.56 178,300 0.0185
集中竞价 2020年 9月 8日 25.16 210,900 0.0219
集中竞价 2020年 9月 9日 24.40 334,700 0.0347
集中竞价 2020年 9月 10日 24.37 325,371 0.0338

合 计 12,158,008 1.2612
注：本公告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下同），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 本次减持后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北京中信
合计持有股份 169,557,943 17.59 157,399,935 16.3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2,109,336 3.33 82,948,606 8.6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37,448,607 14.26 74,451,329 7.72

合 计 169,557,943 17.59 157,399,935 16.33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北京中信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北京中信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中信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计划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以及相关承诺保持一致，未在相关文件中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股东股份未来减持计划的预披露情况
（一）股东基本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有股份总数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 北京中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持股 5%以上股东 157,399,935 16.33
合计 157,399,935 16.33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拟减持的原因：股东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本次减持股份为 2018 年 6 月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形成。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
4、拟减持数量及比例：
拟通过大宗交易减持数量不超过 38,561,242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4%；拟通过集中竞价减持数量不超过 19,280,621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如遇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5、减持期间：自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窗口期不减持）。 其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减持公告披露

15 个交易日后开始减持，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三）股东所作相关股份承诺及履行情况
1、重大资产重组股份限售承诺
北京中信在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时做出相关股份承诺，具体情况如下：

承诺方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北京中信 关于发行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

北京中信作为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根据《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特承诺如下：
1、因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直接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大宗交易、协议
等方式转让，但法律法规允许北京中信转让的情况除外。
在此基础上，为增强盈利预测补偿的可操作性和可实现性，北京中信所持股份按以下方式分三期解除锁定：
（1）第一期股份应于本次发行的股份上市满 12个月且 CB�Cardio�Holdings�II�Limited（以下简称“CBCH�II”）2018年度盈利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
第一期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 =CBCH�II�2018年度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北京中信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总数，但不超过
北京中信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总数的 28.00%；（2）第二期股份应于 CBCH�II�2019年度盈利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第二期解除锁定的股份数
量 =CBCH�II�2019年度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期内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北京中信通过本次发行获得的股份总数，但不超过北京中信通过本次发行获
得的股份总数的 33.00%；
（3）第三期股份应于 CBCH�II�2020年度盈利专项审核报告披露后解除锁定，第三期解除锁定的股份数量 = 北京中信截至第三期末尚未解除锁定的股份
数量 -北京中信应向上市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金额÷发行价格。
上述承诺事项中关于业绩承诺期、实现净利润数及承诺净利润数等定义，以北京中信与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的约定为准。
2、北京中信将严格履行本次交易相关协议中关于股份锁定和解锁的约定。
3、上述股份锁定事项不包括北京中信因未实现盈利预测承诺而向上市公司进行的股份补偿。
4、本次重组完成后，北京中信因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也应遵守前述规定。
5、如前述关于本次发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的规定与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意见不相符的，北京中信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6、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北京中信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北京中信 关于发行股份锁定期的补充承诺函
北京中信系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之一，特此向蓝帆医疗作出如下确认及承诺：
1、本合伙企业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中的 5.58%，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上述股份锁定事项不妨碍本合伙企业履行本合伙企业于 2017年 12月 22日与上市公司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的潜在股份补偿义务。
3、上述锁定期届满后，本合伙企业持有的该部分上市公司股票的减持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北京中信 关于未来 60 个月上市公司股份变动安
排情况的承诺函

北京中信作为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特确认并承诺如下：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的 60个月内，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的一致行动人将根据对上市公司的价值判断、市场环境和自身资金情况，在遵守届时相关
法律法规、上市公司公司章程、本合伙企业签署的《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中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关于 CB�Cardio�Holdings�V�Limited 之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和《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中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关于 CB�Cardio�Holdings�V�Limited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前提下，相应变
动其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本合伙企业在未来 60个月内不谋求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地位，本合伙企业及本合伙企业的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比例将始终低于李振平先生及李振平先生之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且差额比例将始终维持在 15%以上。

2、其他相关股份承诺
无。
截至本公告日，北京中信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本次拟减持事项与北京中信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不存在违反承诺、违反大股东减持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北京中信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公司将督促北京中信严格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未规定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北京中信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4、北京中信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5、公司将持续关注北京中信后续减持本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北京中信出具的《减持计划完成告知函》及《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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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股东张三云先生、谢瑾琨先生保证向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
司”、“伟星新材”)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55,025,624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0%）的股东（同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

一、董事）张三云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21,272,81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5%）的股东（同时为公
司董事）谢瑾琨先生计划在本公告披露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 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 计划减持数量分别不超过 13,756,406 股、5,318,203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分别为
0.87%、0.34%）。（如遇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做相
应调整。 ）

公司于 2020年 9月 14日分别收到股东张三云先生、谢瑾琨先生的《减持股份告知函》。具体情况
如下：

一、股东基本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职务或身份 截至本公告日持股总数量（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 张三云 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 55,025,624 3.50%
2 谢瑾琨 董事 21,272,812 1.35%

二、本次拟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拟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拟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股份（包括其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份）；
3、拟减持数量及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拟减持股数（股） 拟减持股数占其持股总数量
的比例

拟减持股数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 张三云 不超过 13,756,406 25% 0.87%
2 谢瑾琨 不超过 5,318,203 25% 0.34%

4、拟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
5、拟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

口期等，则不得减持；
6、拟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7、承诺及履行情况
张三云先生、谢瑾琨先生严格履行承诺，具体情况如下：

承诺主体 承诺事由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 行 情
况

张三云 首次公开发
行

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和《减少及规范关
联交易承诺函》。

2008 年 1 月
1日 长期有效 严 格 遵

守承诺

张三云、谢瑾
琨

首次公开发
行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申报离
任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2008 年 5 月
26日

任职期间及
离 任 后 18
个月内

严 格 遵
守承诺

张三云 首次公开发
行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60 个月内，不
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伟星集团有限公司的股
权，也不由伟星集团有限公司回购该部分股权。
2、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 60 个月内，不
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临海慧星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的股权， 也不由临海慧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权。

2008 年 5 月
26日

截 止 2015
年 3 月 17
日

履 行 完
毕

张三云、谢瑾
琨 其他承诺 自 2015年 7月 8日起六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

股票，切实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2015 年 7 月
8日

截 止 2016
年 1月 7日

履 行 完
毕

张三云 其他承诺 自 2016年 1月 14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2016 年 1 月
14日

截 止 2016
年 7 月 13
日

履 行 完
毕

张三云 其他承诺 在伟星集团有限公司本次增持伟星新材股票期间及法定
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伟星新材股票。

2018 年 11
月 29日

截 止 2019
年 6月 7日

履 行 完
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一致，不存在相违背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张三云先生、谢瑾琨先生将根据个人资金需求、证券市场情况、

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督促张三云先生、谢瑾琨先生严格遵守股东、实际控

制人、董事减持股份的有关规定，同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张三云先生、谢瑾琨先生出具的《减持股份告知函》。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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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 9月 15日（星期二）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 9月 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9 月 15 日 9:15—9:25、

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9 月
15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 28号（协鑫能源中心）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鑫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 193 人，代表股份数为 335,114,65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6.594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 2人，代表股份数为 4,602,32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90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91人，代表股份数 330,512,3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5037％。

其中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90 人，代表股份 54,364,659 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69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代理人 2 人，代表股份 4,602,325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 0.090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88 人，代表股份 49,762,33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0.9792％。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

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签署 300MW 光伏平价上网示范项目 EPC 总承包合同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控股股东协鑫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营口其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华鑫集团（营口）有
限公司已回避表决该项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34,175,343 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
股份的 99.7197％；反对 938,816股，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
份的 0.2801％； 弃权 500股， 占所有参与大会的对该事项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的
0.0001％。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53,425,34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2722％；反对 938,8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7269％； 弃权 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王冬雪律师、李青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 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

五、备查文件
1、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协鑫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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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 2020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于

2020年 9月 13日以电子邮件及通讯方式发出通知，会议于 2020年 9月 1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视频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8名，实际出席 8名，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公司董事长兼
总裁陈继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议案》（同意票 8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经综合考虑， 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向上海罗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

有的上海库茂机器人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70）。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

记事宜的议案》（同意票 8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为了进一步控制费用支出，公司租用新房屋作为注册地，新注册地址暂定为北京市海淀区莲花池

东路 53号 6层 619室（新注册地最终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核准为准）。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作出修改。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予以审议（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另行通知），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有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授权期限为公
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至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毕为止。具体修订情况详
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公司章程修正案（2020年 9月修订）》。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 2020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2020年第九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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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9月 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向上海罗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易对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

上海库茂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100%股权，并向不超过 35 名（含 35 名）符合条件的
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对价采取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 标的资产的预估值为不超过 19,000 万
元，其中以现金方式支付不超过 12,000万元，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不超过 12,000 万元，股份发行价格
为 3元 /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4,000万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
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

二、公司在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工作
1.公司积极与交易对方进行协商谈判，与相关各方设计、论证本次重组方案等框架内容，并对本

次重组各个阶段的工作进行安排。
2.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本次重组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登记，并与
相关各方签订了保密协议。

3.2020年 3月 1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 2020 年第
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并与交易对方签署
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4.2020 年 3 月 26 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发来的《关于对中科云网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20】第 4 号，以下简称“《问询
函》”），收到《问询函》后，公司立即组织相关核实工作，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回复，并对《中
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及其摘要进行了
相应的补充及修订。

5.公司聘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并协调相关中介机
构于 2020年 4月初、7月初进场，对标的公司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并就相关工作成
果与交易对手进行及时沟通、反馈。

6.在筹划本次重组过程中，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重大资产重组》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进展信息，并向广大投资者提示
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的不确定性风险。

三、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原因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协议签订后， 协议各方积极推进相关工

作。鉴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本次交易及标的公司经营产生较大影响，结合二次现场审计的结果
反馈，标的公司 2020年半年度实际经营及业绩情况，与公司并购预期存在一定差异。 经综合考虑，公
司决定终止本次重组事项。待未来相关条件具备时，不排除公司再次筹划收购标的公司全部或部分股
权。

四、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0年 9月 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独立董事
亦就该终止事宜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五、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未经公司董事会二次审议，也未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组方案

未正式生效，本次重组事项的终止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亦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承诺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指引第 3号———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规定，公司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1 个月内不再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
意，并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各位投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网站刊登的公告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
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科云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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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 9月 15日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 9月 15日上午 9:15—9:25，上午 9:

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 9月 15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东方红路 649号步步高大厦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填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5 人，代表股份数 312,900,880 股，占公

司总股份数的 36.2194%。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人，代表股份数 298,199,555股，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 34.517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4,701,32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01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确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12,900,88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701,4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12,900,88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0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0.0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4,701,42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 0.0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六名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王填先生、杨芳女士、师茜女士、李若瑜先生、郝瑞先生、王敬

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 2020 年 9 月 15 日起三
年。

3.1王填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312,841,3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99.9810%
3.2杨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312,636,00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99.9153%
3.3师茜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312,636,00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99.9153%
3.4李若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312,841,3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99.9810%
3.5郝瑞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312,841,3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99.9810%
3.6王敬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312,841,3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99.9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3.1王填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14,641,8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950%。
3.2杨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14,436,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983%。
3.3师茜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14,436,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983%。

3.4李若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14,641,8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950%。
3.5郝瑞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14,641,8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950%。
3.6王敬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14,641,8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950%。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没有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三名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戴晓凤女士、唐红女士、刘朝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 2020 年 9 月 15 日起三年（其中：戴晓凤女士任期至 2022 年 5
月 17日止、唐红女士、刘朝先生任期至 2023年 9月 14日止）。

4.1戴晓凤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312,841,3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99.9810%
4.2唐红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312,884,7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99.9949%
4.3刘朝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312,900,88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10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4.1戴晓凤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14,641,8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950%。
4.2唐红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14,685,3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905%。
4.3刘朝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14,701,4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
5、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曲尉坪先生、陈优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监事任期自 2020年 9月 15日起三年。
5.1曲尉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 312,857,44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99.9861%
5.2陈优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 312,636,00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数的 99.91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1曲尉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 14,657,9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046%。
5.2陈优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 14,436,5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1983%。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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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已经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召开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经全体与会人员投票表决选举陈炳莲女士为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职工监事，与第六届其他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组成第六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附陈炳莲女士简历：
陈炳莲 女士 汉族，1976年出生， 本科学历。 曾任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制度流程主

管、税务主管、财务核算管理主管、合并报表主管，现任公司财务管理部财务经理。 陈炳莲女士没有持
有公司及控股股东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没有关联关系。 陈炳莲女士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的情形、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陈炳莲女士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180� � � � � � � � �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0-097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含本数）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 9月 15日（星期二）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 9月 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0年 9月 15日上午 9:15至 9:25,� 9:30 至 11:30，和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 9月 15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珠海大道 3883号 01栋 7楼公司会议室
4、召集人：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 汪东颖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0年 9月 10日（星期四）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

则》、《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7 人， 代表股份数为

542,688,29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1.0357%。 截至 2020年 9月 10日， 本公司共有股东人数 33,519
名，其中机构股东人数 924名，个人股东人数 32,595名。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3 人，代表股份数为 503,853,447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47.383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4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38,834,851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3.6521%。

4、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5人， 代表公司股份

数为 39,333,83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699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

1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498,98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469%；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4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38,834,851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3.6521%。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的议案及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42,670,79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8%；反对

17,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9,316,338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5%；反对 17,5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445%；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37,709,56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826%；反对

4,978,73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17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4,355,102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3424%；反对 4,978,73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2.657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境外子公司为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541,594,57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85%；反对

1,093,7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15%；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 38,240,111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194%；反对 1,093,72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7806%；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雅利、游国杰
3、结论意见：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

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纳思达股份有限公

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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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无新增、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于 2020年 9月 15日（星期二）下午 14：30 在长沙市解放东路 300 号华天大酒店贵宾楼

四楼芙蓉厅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0年 9月 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 9 月 15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 9月 15日上午 9:15-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地点：长沙市解放东路 300号华天大酒店贵宾楼四楼芙蓉厅。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国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7人、代表股份数 599,515,69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8.838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6 人、 代表股份数
599,415,69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8.828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数
1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98％。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5人、代表股份数 1,606,77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577%。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 5项议案。
2、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98,458,921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37%；反对 1,056,777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6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550,0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4.2301%；反对 1,056,77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65.769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根据相关法律、
深交所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二、《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99,515,698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1,606,77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根据相关法律、
深交所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三、《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99,515,698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1,606,77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根据相关法律、
深交所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四、《关于调整兴湘集团提供财务资助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268,606,778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1,606,77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根据相关法律、
深交所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五、《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 268,606,778 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1,606,77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根据相关法律、
深交所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泰山律师、唐萌慧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
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9 月 16 日


